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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3－108） 1 

府行訴字第 1120482670號 2 

訴  願  人  ○○○ 3 

            住○○市○○區○○路○段○○○號○○樓之○ 4 

訴願人因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事件，不服本縣北斗地政事務5 

所（下稱原處分機關）112 年 10 月 24 日北登駁字第 000047 號土6 

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下稱原處分)，提起訴願，本7 

府依法決定如下： 8 

  主 文 9 

訴願駁回。 10 

    事  實 11 

緣訴願人於 112年 7月17日檢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附戶籍謄本、12 

房屋稅籍證明書、彰化縣稅捐稽徵處○○分處函文、台水台電繳13 

費單、96 年至 110 年地價稅繳款書、108 年至 111 年房屋稅繳款14 

書等文件，主張其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以門牌號碼本縣○○鄉15 

○○路○○○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占有並使用訴外人所有之本16 

縣○○鄉○○○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20年以上，17 

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本18 

案尚有應補正事項，乃以 112 年 7 月 20 日北登補字第 000280 號19 

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略以：「……三、補正事項：……6.……20 

請舉證主張申請人有『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不能憑占有人在他21 

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即認占有人22 

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本案應先向本所測量課23 

申請測量，並檢附『占有位置圖』憑辦。……」，並請訴願人於24 

接到通知之日起 15日內補正。其後原處分機關因認訴願人未於 1525 

日內補正，爰以 112年 8月 7日北登駁字第 000038號土地登記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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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主張上開駁回通1 

知書未合法送達，向本府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2 

以 112 年 9 月 14 日北地一字第 1120005248 號函自行撤銷上開駁3 

回通知書，並請訴願人再於收受該函之日起 15日內補正完畢，訴4 

願人所提訴願並經本府 112年 11月 13府行訴字第 1120357224號5 

訴願決定不受理。嗣訴願人雖補正部分事項，惟原處分機關仍認6 

訴願人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7 

1項第 4款規定，以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8 

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9 

如次： 10 

一、 訴願意旨略謂: 11 

(一) 訴願人於 112年 10月 3日時，即已悉數依照證物 3補正12 

通知書補正所有所得提供之資料，僅欠缺於 112 年 7 月13 

17日提起系爭申請案件時，已「同時」、「連件」申請之14 

測量占有位置圖；以及欠缺訴願人根本無從、也無權限15 

查得之門牌整編證明，惟就該原處分機關所要求之門牌16 

整編證明，訴願人亦以歷年稅籍資料證明該門牌號碼於17 

整編前後之關係。訴願人確已如期、完整提供原處分機18 

關所需資料，於系爭處分中，全然未詳論訴願人究竟有19 

何逾期、或係資料補正不完全之情事，是以，原處分當20 

有違誤，詳述如下。 21 

(二) 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行為，應以誠實22 

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行23 

政程序法第 8 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正當法律程序，24 

乃指行政機關行使一切權力致侵害或限制人民權利均須25 

遵行之原則。 26 

(三) 經查，訴願人於 112年 10月 3日時，即已悉數依照證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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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正通知書補正所有所得提供之資料，僅欠缺於 1121 

年 7 月 17 日提起系爭申請案件時，已「同時」、「連件」2 

申請之測量占有位置圖；以及欠缺訴願人根本無從、也3 

無權限查得之門牌整編證明，惟就該原處分機關所要求4 

之門牌整編證明，訴願人亦以歷年稅籍資料證明該門牌5 

號碼於整編前後之關係。訴願人確已如期、完整提供原6 

處分機關所需資料，然訴願人完全無從自原處分中知悉，7 

究竟係補正逾期遭原處分機關駁回？如為補正資料不完8 

全，又係欠缺何項資料?就此些遭駁回之原因，原處分機9 

關完全未敘明理由，難認屬明確之行政處分，當不符合10 

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以及行政程序法第 511 

條、第 8條之規定，而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12 

(四) 再者，如訴願人所欠缺之資料為占有位置圖，然訴願人13 

於 112年 7月 17日提起系爭申請案件時，已「同時」、「連14 

件」申請測量占有位置圖，原處分機關更已定於 112 年15 

9 月 18 日上午 9 時測量，然依照補正通知書上限期 1516 

日內補正「占有位置圖」之說明，訴願人須於 112 年 817 

月 15 日前取得占有位置圖，但既然原處分機關已訂於18 

112年 9月 18日上午 9時測量，則訴願人顯無可能於 11219 

年 9 月 18 日前取得「占有位置圖」。換言之，地政實務20 

上一方面肯認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申請得與測量占用狀況21 

連件申請，一方面卻又發函要求訴願人限期，在實際測22 

量前補正占有位置圖，此一行為顯有矛盾，更已違反行23 

政程序法第 8 條誠信原則以及正當法律程序與正當行政24 

程序原則，是以，原處分顯非適法之行政處分，應予撤25 

銷，至為澄明。 26 

(五) 綜上所述，原處分機關所作成原處分，顯已違反行政行27 

為明確性原則、誠信原則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原處分當28 



4 

屬違法之行政處分，至為澄明。懇請准予撤銷原處分並1 

命原處分機關另作成適法之行政處分等語。 2 

二、 答辯意旨略謂: 3 

(一) 原處分機關 112 年 10 月 24 日所為之原處分，因訴願人4 

遲未收到並通知本所，原處分機關又於 112 年 11 月 205 

日作第二次通知，並於 112 年 11 月 27 日送達訴願人，6 

訴願人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本所收文日)提起訴願，程7 

序合於訴願法第 14條規定。 8 

(二) 訴願人未能及時領取以郵局掛號郵寄之補正通知書，致9 

延遲本案補正之生效日：查郵件查詢國內快捷/掛號/包10 

裹查詢得知，本所確於 112年 7月 21日掛號郵件寄出，11 

然分別於 7 月 24、25 日郵務士投遞不成功，於 7 月 2612 

日轉到達支局招領，遲至 7月 31日投遞成功之記錄在案。13 

爰此，此乃為訴願人未能及時領取掛號信件之因素，致14 

延遲補正生效日之起算點，非能可歸咎本所之因素，為15 

求慎重起見，故本所予以撤銷 112 年 8 月 7 日北登駁字16 

第 000038 號駁回通知書(112 年 9 月 14 日北地一字第17 

1120005248號函)。 18 

(三) 撤銷原處分重新計算補正期間，期間涵蓋測量時間(程序19 

上應先測量作業，俟完成檢附占用位置圖再行辦理登記20 

案件)及足供準備文件，然訴願人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21 

正： 22 

1. 撤銷 112 年 8 月 7 日駁回通知書後重新計算補正期間，23 

自 112年 9月 14日本所以北地一字第 1120005248號函24 

撤銷 112年 8月 7日駁回通知書，公文書內亦告知訴願25 

人補正通知書已為臺端(即訴願人)所收受，不予重新補26 

寄，並於收受本撤銷處分之日起 15日內妥為補正完畢，27 

至 112年 10月 24日始予以駁回本件申請之處分，補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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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不僅涵蓋測量日期(112年 9月 18日)，亦可讓訴願1 

人充分了解補正事項及期限，且足夠時間準備應補正之2 

文件，然僅補正上開文件，非訴願人陳鵬次主張已如期、3 

完整提供所需資料。 4 

2. 又訴願人陳鵬次於 112 年 7 月 17 日來所申請登記時效5 

取得地上權時，本所收件人已告知需先申請測量系爭土6 

地占有之位置範圍，俟測量完畢後，檢附占有位置圖及7 

其他應備文件，再行辦理申請登記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程8 

序；同時，當下已告知訴願人該案文件明顯不足（含其9 

他應備文件）尚需補正之情形，且訴願人亦表示知悉，10 

然訴願人堅持登記及測量同時、連件申辦，本所亦無法11 

可拒收登記申請書，非訴願人聲明略以：「……地政實12 

務上一方面肯認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申請得與測量占用13 

狀況連件申請……」之情形，縱訴願人備妥占有位置圖14 

已檢附補正之，然該圖文件僅是應備文件之一，但其他15 

應補正事項仍是付之如闕。 16 

(四) 訴願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系爭土地之文件，尚待17 

證明及其補正： 18 

1.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條第 1項規定：「土地總登記後，19 

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20 

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21 

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22 

明文規定內容在案。 23 

2. 承上敘述論之，卷查本案訴願人於 112年 07月 17日土24 

地登記申請書所檢附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房屋稅籍25 

證明書、房屋稅繳款書等文件向本所申辦系爭土地之時26 

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而該等文件僅能證明訴願人自開始27 

占有至申請登記時，有繼續占有該筆土地之客觀事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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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足以證明其系以行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仍1 

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條規定檢附以行使地上權意思2 

而占有之文件憑辦以符法制。 3 

3. 然查，期間訴願人僅補進上開文件，未就補正部分事項4 

予以完全補正，惟本所認訴願人仍未提出補正事項內容5 

等相關文書足資佐證「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及其6 

他補正事項等之證明文件，屬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7 

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以8 

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並無違誤。 9 

4. 因訴願人所提出之文件，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不足10 

資證明其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自11 

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要件不符，從而本所要求其補12 

正相關文件，而訴願人逾期均未完全補正，本所駁回其13 

所請並無違法、不當，故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等語。 14 

    理  由 15 

一、按民法第 769 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16 

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17 

第 770 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18 

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19 

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 772 條規定：「前五條之規20 

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21 

產，亦同。」第 832 條規定：「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22 

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23 

權。」 24 

二、次按土地法第 37條規定：「（第 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及25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 2 項）土地登26 

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27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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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1 

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2 

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3 

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4 

56 條第 2 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5 

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6 

15 日內補正：……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7 

件不符或欠缺者。」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規定：「（第8 

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9 

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10 

正事項完全補正者。（第 2 項）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11 

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第 118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12 

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13 

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14 

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15 

三、復按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 1 點規定：「占有人申16 

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合於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17 

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 條辦理。」第 2 點規定：「占有人18 

就土地之全部或一部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時，應先就占19 

有範圍申請測繪位置圖。」第 5 點規定：「以戶籍證明文件20 

為占有事實證明申請登記者，如戶籍謄本有他遷記載時，占21 

有人應另提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證書等文件。」 22 

四、再按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23 

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24 

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取25 

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最高法院 64 年度台上字第 2552 號26 

判例參照）。又占有土地建築房屋，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27 

有以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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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故主張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1 

者，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748 號民事2 

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占有使用他人之土地，其原因固屬不3 

一，然必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符合因時效取4 

得地上權之第一要件。此項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依民法第 9445 

條第 1 項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即須由占有人負證明6 

之責。(最高法院 86台上字第 619號判決意旨參照)。 7 

五、末按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8 

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民法第 832 條定有明文。9 

又占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10 

以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11 

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故主張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12 

者，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13 

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14 

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15 

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申請人提出之四鄰16 

證明書，尚不足以證明其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系17 

爭土地，登記機關尚不得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為18 

公告。(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 9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19 

照)。 20 

六、參照前揭規定、裁判及決議意旨可知，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21 

者，除應證明其客觀上自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22 

外，尚應證明其主觀上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土23 

地。至所謂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參照土地24 

登記規則第 118條第 1項規定於 99年 6月 28日修正之理由，25 

包含當事人間已有設定地上權之約定，本於該約定先將土地26 

交付占有而未完成登記；或已為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而未完27 

成登記；或已為設定登記但該設定行為具有無效情形；或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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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於占有他人土地之始，即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表示於1 

外部並取得第三人之證明等之相關證明文件。是若申請人無2 

法提出相關文件證明其占有之客觀事實及主觀要件，自無從3 

據以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 4 

七、卷查，本件訴願人提出戶籍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書、彰化縣5 

稅捐稽徵處○○分處函文、台水台電繳費單、96 年至 110 年6 

地價稅繳款書、108年至 111年房屋稅繳款書等文件向原處分7 

機關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惟查，房屋稅籍證明，為稅8 

捐稽徵機關課徵房屋稅之依據，僅能證明系爭房屋為課稅標9 

的，且房屋稅、地價稅繳款書及水電費繳費單亦僅能證明繳10 

納相關稅捐或費用之事實。故上開文件至多僅能證明訴願人11 

繼續占有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而仍不足以推知其於占有之12 

始，即係以「行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為占有。故本件訴13 

願人既負有舉證責任，然其未檢附其他證據證明究竟係以何14 

種意思占有系爭土地，實難據以認定訴願人其自始即以行使15 

地上權意思占有系爭土地。準此，原處分機關認定本件訴願16 

人所提文件尚有應補正事項，並通知訴願人限期補正，惟訴17 

願人逾期仍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1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予以駁回，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19 

維持。 20 

八、另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敘明理由，而有違行政行為明確21 

性原則一節。查原處分否准理由，雖僅載明「未於接到通知22 

書 15日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等語，然原處分機23 

關 112年 7月 20日之補正通知書，已足使訴願人得知應補正24 

之事項。又縱認原處分有理由欠缺之瑕疵，依行政程序法第25 

11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此一瑕疵，亦得於訴願程26 

序終結前為補正。經查，原處分機關於本訴願決定作成前，27 

業以 112 年 12 月 13 日訴願答辯書，就原處分駁回申請之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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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理由、法令依據詳為論述。揆諸前揭規定，其瑕疵即已1 

合法補正，是訴願人之主張，尚非可採。另訴願人其餘主張，2 

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併此敘3 

明。 4 

九、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5 

定，決定如主文。 6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田富（請假） 7 

                          委員  吳蘭梅（代行主席職務） 8 

                          委員    常照倫 9 

                          委員    張奕群 10 

                          委員    呂宗麟 11 

                          委員    蕭淑芬 12 

                          委員    李惠宗 13 

                          委員    王育琦 14 

                          委員    陳昱瑄 15 

                          委員  陳麗梅 16 

                          委員  蕭源廷 17 

 18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1 1 日 19 

縣  長   王 惠 美 20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21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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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 1 


